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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12 科研项目劳务费发放流程操作手册 

PC（电脑)在浏览器中输入 http://39.99.224.165:81/ 

手机 APP 在应用商店下载 EMobile7，服务器地址：

http://39.99.224.165:8999 

登录进入 OA，在右上角的快捷入口新建流程--财务管理—

CW12 科研项目劳务费发放流程，如图所示： 

 

 
流程中所有带*号的为必填项，填报说明如下： 

标题:系统自动生成，可添加发放人员姓名等信息； 

项目(课题)名称：选择对应的项目（课题）； 

预算科目：根据项目的性质选择 

费用支出/项目费用/横向项目经费 

http://39.99.224.165:81/
http://39.99.224.165:8999/


 

 2 / 6 

 

费用支出/项目费用/劳务费(项目)  

费用支出/项目费用/科研经费（包干） 

发放说明：事由清楚、合理，与项目的科研活动直接相

关； 

发放期间：需与发放说明、工作报告的期间一致； 

是否临时劳务费：根据是否与综合处签订劳务协议；如果有

签订选择“否”，反之无劳务协议临时性发放则填“是”； 

发放明细：签订过劳务协议的人员可以在放大镜里输入姓名，

系统可以带出相应的信息，临时劳务费发放的需手工录入；

发放明细里收款人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码务必填写正确（用

于次月申报个税）； 

相关附件：上传相关工作报告； 

注意事项： 

1、劳务费次月发放，非学生、非全职（在其他单位领取工资

的人员）劳务费按季度发放； 

2、劳务费不能代领； 

3、流程审批结束后，无需提供纸质单据； 

 

附：《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科研项目劳务费

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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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 

皖国科能源院财字〔2021〕1号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 

科研项目劳务费管理办法（试行） 

（2021 年 9 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

（以下简称“能源研究院"）科研项目劳务费管理，根据《关

于进一步完善中央 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

意见》（中办发［2016]50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财科

教［2017]6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

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 号等文件精神

和要求，结合能源研究院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科研项目劳务费是指在科研项目

实施过程中从该项目劳务费预算中支付给个人的工资、社

会保险费用及住房公积金、劳务报酬等费用。 

第二章 发放范围与标准 

第三条 科研项目劳务费主要用于项目研究过程中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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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研究的全日制聘用人员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住房

公积金及非全日制聘用人员的劳务报酬。 

第四条 科研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应参考

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合肥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

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

院薪酬管理办法（试行）》，具体发放金额由项目负责人依

据科研项目聘用人员在项目中承担的工作任务、工作时间

及贡献大小进行确定，其社会保险补助纳入劳务费科目列

支。双聘人员薪酬发放依据《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

源研究院双聘人员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章 人员管理 

第五条 全日制聘用人员须与能源研究院签订劳动合

同，并按照综合处人事相关规定进行管理。非全日制聘用

人员由项目负责人与其签订“劳务协议”，明确其工作任

务、工作时间、劳务报酬等内容，报科研处、综合处审核备

案，并由项目负责人在科研项目管理系统中进行人员备案

登记。双聘人员的管理依据《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

源研究院双聘人员管理办法》执行。 

    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需与能源研究院签订关于人员管理

的《承诺书》（附件 1）。 

第四章 发放程序 

第七条 全日制聘用人员按照研究院聘用人员工资发放

形式进行统一发放；非全日制聘用人员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其

实际承担工作任务情况，填写“XX 项目 XX 负责人团队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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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发放（代发）明细表”（表样见附件 2）,项目负责人对表

中的信息进行承诺并签字，由综合处、科研处负责审核，报

分管院领导审批。 

第八条 科研项目劳务费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到收

款人个人银行卡，不得通过现金发放或者代领。能源研究院

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是科研项目劳务费发放的直接责任

人。项目负责人应加强对劳务费发放对象的业绩考核，对承

担的工作任务进行记录并留存备查，确保劳务费发放公平公

正、有据可依，不得以编造虚假信息、虚构人员名单等方式

虚报、冒领科研项目劳务费。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负责劳务费支出的合法性、合理性、 

合规性、真实性、相关性等；综合处负责牵头与项目负责人

签订“承诺书”，同时依据《能源研究院薪酬管理办法（试

行）》，审核“劳务协议”的劳务报酬标准是否超过能源研

究院同等级别全职人员的薪资水平，并根据“劳务协议”对

劳务费发放（代发）明细表进行审核；科研处依据项目任务

书审核“劳务协议”所聘人员信息、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等，

同时依据科研进度及科研阶段性成果对劳务费发放比例进

行审核与监督；分管院领导对劳务费发放进行审批；财务处

负责劳务费的预算管控及发放工作。 

第六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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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综合处、科研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办法自动废止。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 

（安徽省能源实验室）     

2021 年 09 月 01 日   

 

 

 


